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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2日，记者从呼和浩特市教育局了解到，为深入贯彻落实教育部《严禁中小学校和在职中

小学教师有偿补课的规定》及自治区教育厅相关文件要求，进一步规范教师职业行为，呼和浩特市

教育局将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中小学校和在职中小学教师违规有偿补课专项整治行动，严查六类违

规行为，切实减轻学生课业负担，营造良好教育生态。

严 查严 查 六 类 行 为六 类 行 为 ！！
呼和浩特整治中小学及教师违规有偿补课

呼和浩特市教育局强调：

对违规学校将视情节给予通报批评、取消评奖资格、撤销荣誉称号等处罚，并追究学校领导及相

关部门的监管责任；对违规教师将采取批评教育、诫勉谈话、责令检查、通报批评直至行政处分等措

施，坚决遏制有偿补课乱象。

此次整治行动旨在强化师德师风建设，落实“双减”政策要求，保障学生合法权益。呼和浩特市教

育局呼吁社会各界共同监督，如发现违规行为，可通过官方渠道举报。

文/草原云·北方新报首席记者 王树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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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整治重点
（一）中小学校组织、要求学生参加有

偿补课的；
（二）中小学校与校外培训机构联合

进行有偿补课的；
（三）中小学校为校外培训机构有偿

补课提供教育教学设施或学生信息的；（四）在职中小学教师组织、推荐和诱
导学生参加校内外有偿补课的；（五）在职中小学教师参加校外培训

机构或由其他教师、家长、家长委员会等
组织的有偿补课的；

（六）在职中小学教师为校外培训机
构和他人介绍生源、提供相关信息的。


